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32号
申请人：李某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许屯公安派出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3月15日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第*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3年5月15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经补正于2023年5月23日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第*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因不服许屯公安派出所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年10月31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书面提交了行政复议申情，被受理。被申请人于2023 年1月18日作出瓦公(许)撤决字〔202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年3月15日被申请人仍旧下达了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一次不予行政处罚的根据是“无法证明违法事实，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第二次不予行政处罚的根据是“蒋某违法情节特别轻微”。这种罔顾事实，避重就轻，明显偏袒违法行为人的处理决定，引发了申请人的愤愤不平。完全违背了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的真实意愿，彻底背弃了办案单位重新裁决的承诺。因此再次提请行政复议法律救助程序，期盼能够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错必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基本原则，让每个公民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1、办案程序严重违法违规。(1)自受案至结案共历时338天，超出法定办案期限。(2)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违法行为人和被害人延迟了三个月。违反了要在二日内送达的法律规定。侵害了公民伸张正义的合法权益。(3)办案人员涂改法律文书，瓦公(许)不罚决字〔202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清楚记载的时间是2022年5月25日，却在2022年11月9日被涂改为2022年8月25日。(4)违法调查取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后说明已经结案，应该终止调查。但办案人员仍在2022年6月11日，7月14日，8月17日分别对王某某1，韩某某，王某某2，丛某某等人继续调查取证，想通过笔录歪曲事实，建议详细比对主要证人丛树竹三次笔录的内容是否一致，因为其他证人都是在打人事件发生后服务员告诉说房间里有人打架后才陆续赶到的。(5)申请人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人确有殴打申请人的违法事实。2022年9月24日，违法行为人打电话找申请人，要求到家中赔礼道歉，申请人在家中和蒋某一个多小时的对话进行了全程录音，对话中蒋某亲口讲到案发当天心情不好，态度不冷静，也不知怎么了，动手打了李某某，对不起!(有录音光盘)已提供给行政复议机关和办案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规定》第172条第三款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有发现新的证据，应当依法及时调查，违法行为能认定的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但是等来的处理结果仍旧是换汤不换药。(6)办案人员证据收集不全面、不作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七条、分别对调查取证，证据保全，物证辨认作出明确规定。第三人蒋某手持防晒服殴打申请人，防晒服即为打人的工具，属重要物证，办案人员应该及时收集并展开物证调查，还应该进行物证辨认，并予以登记，扣留等证据保全程序。2、适用法条错误。(1)首先在瓦公(许)不罚决字〔202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所表述的内容基本相同，既“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不予行政处罚”，因此依据一部足矣，两部并用有套用法条的嫌疑。(2)从法条内容来看，因不符合本案基本事实，办案单位在行政复议的压力之下已承认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并宣布撤销原裁定，恰恰证明了办案单位在适用本法的错误行政行为。(3)(瓦)公许撤决字〔202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现因作出处罚时，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瓦公(许)不罚决字〔2022〕*号公安行政决定。”这一具体的行政行为充分说明原认定的案件事实不准确、不存在。因此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自然也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但是所依据的法条是错误的，不适用的。因为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是对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因此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法律规定来撤销不予行政处罚的公安行政决定是明显错误的，不仅是自相矛盾，也是多此一举的。况且在撤销时还没有重新认定案件事实，就已经拟定了同种类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显然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基本原则!(4)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不正确不适当。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法行为特别轻微，也没有一条符合法定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办案人员经过调查已经获取下列证据：1.当事人李某某，蒋某，丛树竹目击违法行为人殴打申请人的询问笔录及陆续进入案发现场的王某某1、丁某某等人的陈述性证据。2.申请人被殴打后当日的急诊住院就医证明。3.申请人伤情照片。4.发案现场的监控录像。5.申请人补充新证据的录音光盘。6.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年龄已近70岁。以上证据充分证明殴打老人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情节、手段以及对申请人造成直接和间接伤害的后果，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70岁老人被打倒了，脸被抽打肿了，神志昏迷了，心跳、血压急剧升高了，手机被夺走了，返程途中同学见状把速效救心丸用上了。当天晚上急诊住院治疗了。申请人的健康权、人格权受到严重侵害。第三人蒋某持械伤人的行为手段，情节后果是严重的，理应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追究其法律责任。怎么能认定是违法行为特别轻微呢！(5)纠错不彻底、不全面。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认定的案件事实仍然不准确，适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错误。决定书中载有“现查明，2021年8月27日12时许，在许屯镇龙门汤村兴盛农家院中，李某某和蒋某因多年前办理车牌照号一事发生争吵，随后蒋某用手抚摸李某某胸口，李某某用手将蒋某推开后，蒋某随即用手中防晒服甩到李某某脸部一下。经调查，蒋某违法情节特别轻微。”这就是重新查明的本案事实吗？根本不是事实，完全是混淆黑白，断章取义，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不实之词。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合乎常理。试想两人正在激烈争吵时，怎么可能随后用手“抚摸”李某某胸口呢？李某某用手推开蒋某后，蒋某又怎么可能随即用防晒服甩到李某某脸部一下呢？客观事实是，在争吵时，蒋某态度极不冷静，大声吼叫非常失态，当发现有同学进来看见时，便立刻变换嘴脸，假心假意的去抚摸李某某胸口，掩人耳目。当被李某某用手推开拒绝后，蒋某恼羞成怒随即用手中刚洗过的防晒服猛然抽打李某某脸部，当即被打倒在床，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这怎么能说是违法行为特别轻微呢？与之相反的是，属于持械殴打老人造成严重身心伤害，其行为已构成从重处罚的必要条件。综上所述，办案程序违法必然带来案件处理决定的不合法。敬请瓦市行政复议机关重新研判案情，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现对申请人李某某不服我所于*年*月*日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答复如下：一、我所作出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我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二、我所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所认定的事实：2021年8月27日12时许，在**院中，李某某和蒋某因多年前办理车牌号一事发生争吵，随后蒋某用手抚摸李某某胸口，李某某用手将蒋某推开后蒋某随即用手中防晒服甩到李某某脸部一下。经查，蒋某违法情节特别轻微。该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李某某病志等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我所作出的瓦公(许)行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2021年9月28日我所接到报案后，于当日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延长办案期限后，对嫌疑人蒋某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2022年8月25日对嫌疑人蒋某作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申请人提出撤销行政复议，我所将原《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再对嫌疑人蒋某再次履行处罚前告知后，于*年*月*日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故我所对嫌疑人蒋某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我所认为李某某被他人殴打一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李某某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请依法维持我所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1年8月27日12时许，在**院中，申请人李某某与蒋某因多年前办理车牌号一事发生争吵，随后蒋某用手抚摸李某某胸口，李某某用手将蒋某推开，蒋某随即用手中防晒服甩到李某某脸部一下。

被申请人于2021年9月28日受案，2022年8月25日作出瓦公(许)不罚决字〔202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年1月18日，被申请人撤销瓦公(许)不罚字〔202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年*月*日被申请人作出了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对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5月15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瓦公(许)撤决字〔202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瓦公(许)不罚字〔202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许屯公安派出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其具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认定该案件系因琐事争吵所致，蒋某存在将防晒服甩到申请人脸上的行为，同时认定蒋某违法情节特别轻微，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第*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18日作出瓦公(许)撤决字〔202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瓦公(许)不罚决字〔202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对案件作出处理，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至60日，于*年*月*日作出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第*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第*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年*月*日作出的瓦公（许）不罚决字〔2023〕第*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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